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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须谨防劳动者须谨防
试用期被侵权试用期被侵权

去年国庆节前夕，身为营业员的

林某接到所在公司“国庆节值班通

知”，无奈只能在 10 月 1 日至 3 日“值

班”3天。林某之后领取了150元的值

班费，当时林某就觉得怪了，值班比平

常上班还累，却只换来了 150 元值班

费。他想不通，便与公司经理理论，认

为公司该支付3倍的加班工资，可经理

说：“什么加班费，这是值班，每天就只

有50元值班补贴。”林某随后在网上查

阅劳动法律、法规，他认为可以通过劳

动仲裁讨回公道。林某遂申请仲裁，

要求公司补足10月1日至3日的加班

费。仲裁委受案后进行了开庭前调

解。经协商调解，该公司补发了林某

的加班费700元。

首先，加班与值班的概念不同。

根据《劳动法》规定，加班一般指用人

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

劳动者协商后，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工

作时间以外继续从事本职工作。而值

班并非一个法律概念，也缺乏法律依

据。通常认为，值班是单位因安全消

防、假日防火防盗，或为处理突发事

件、紧急公务等原因，在非工作时间安

排与劳动者本职无关联、值班期间可

以休息的工作。认定值班与加班，主

要看劳动者是否继续在原来的岗位上

工作，或者是否有具体的生产经营任

务，是否有一定的休息时间。

其次，加班与值班所享受的待遇

不同。加班工资是法定的，用人单位

在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加班，每天

必须按照劳动者日工资的3倍标准另

行支付劳动者加班费。那么值班是否

应当支付报酬呢？通常认为，虽然劳

动者值班没有生产经营任务，但担负

着单位安全消防、突发事件处理等重

要职责，并非摆设，要求其担当这样的

责任，又不支付其工资报酬，是责与利

的严重失衡。因此，安排劳动者值班

应当支付报酬。目前，法律上对值班

报酬或津贴无强制规定，一般而言，值

班待遇会比加班待遇低。对值班报酬

或津贴，单位规章制度有规定的，集体

合同、单项集体协议、劳动合同有约定

的，或有惯例的，可遵照执行。由此可

见，加班与值班两者不能混淆。

（中工）

国庆期间上班国庆期间上班
是是““加班加班””
还是还是““值班值班””？？

试用期是用人单位考查劳动者

是否与录用要求相一致，劳动者对用

人单位是否符合自己要求进行了解

的期限。虽然法律对试用期用工已

经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但一些用人单

位总是故意曲解和利用试用期损害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了解和掌

握什么是试用期、在试用期有哪些权

利等，对于劳动者尤为重要。

逾期辞退试用期内不合格员工属违法

不能随意解雇试用期内生病住院员工

试用期内辞退也要有合法理由

案例

小吴入职于一家宾馆做服务员，与

宾馆签了为期2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

期为2个月。小吴做事十分认真，对于工

作丝毫不敢松懈。一个月后的一天，她

突然接到公司人事部的短信。信中称，

公司决定终止与她的劳动合同。“我没有

任何差错，为何要被辞退？”小吴不解，她

立刻找到人事经理想问个究竟。可对方

不给任何解释，只是说她还在试用期内，

公司有权决定去留。该经理还表示，既

然是试用，就像买东西时试用一样，不满

意可以随时退货。

点评

按公司这位人事经理的理解，试用

期内双方都可以随时无理由结束劳动关

系。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劳动者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就是

说，用人单位一定要有证据证明劳动者

确实不符合要求，才可以辞退员工。本

案中，宾馆解聘小吴而不向她说明理由，

不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她如何不符合录

用条件，只以“试用期”为借口，这显然是

违法解聘。据此，小吴有权要求宾馆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赔偿金。

其实，小吴遇到的问题并非个案。

实践中，经常有一些单位非法解聘职工

还要拿“试用期”说事，以为试用期就是

解聘的任意期。此外，还有一些单位为

了证明员工不称职、不胜任，不择手段罗

织“罪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员工勇

于维权，用人单位必将败诉。

案例

2016 年 9 月 初 ，小 沈 入 职 一 家 房

地产公司从事销售工作，签了 2 年期

限 的 劳 动 合 同 ，其 中 试 用 期 2 个 月 。

小沈因缺乏销售经验，业绩不佳，还有

其它工作缺陷，公司认为她难以胜任

销售工作。但是，由于当时正处于销

售旺季，公司人手不足，在试用期内没

有辞退她，而是继续留用。今年 2 月

初，公司突然将小沈辞退，理由是她在

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小

沈为此质疑：公司在试用期内未将其

辞退，而在试用期满后将她辞退，这样

做合法吗？

点评

原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如何确定

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的请示〉的复函》中指出：“对试用期

内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劳动者，企业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若超过试用期，则企业不能

以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

动合同。”结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

第一项的规定可以看出：如果劳动者在试

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那么，用

人单位应当在试用期内进行处理。即用

人单位可以在试用期内随时解除劳动合

同，并且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相反，如

果已经超过了试用期，就应视为该试用员

工已经转为正式员工，用人单位就不得再

以“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

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本案中，房地产公司是2016年9月初

录用小沈的，试用期2个月，而于2017年

2 月初以小沈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

录用条件为由将她解聘，显然超过了试

用期，因此这种解约是违法的。

（中工网）

案例

小许大学毕业后于 2016 年 9 月 5 日

被一家公司录用，双方签订了为期 3 年

的劳动合同，其中试用期为 3 个月。同

年11月10日，小许因病住院，经过20多

天的治疗仍未痊愈出院。就在这个时

候，单位以小许在试用期内不能正常上

班、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于当年 12 月

9 日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将书

面通知送交给仍在病床上的小许。小

许不服公司决定，委托父母多次到公司

协商，但无结果。

点评

本案中，公司单方解约是违法的。

其一，公司的做法违反了法律关于医疗

期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

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

的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

同。《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

规定》第三条规定：职工因患病需停止工

作医疗时，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5 年以下

的，给予3个月医疗期。根据上述规定，

小许的停工医疗期为3个月，应到2017年

2月9日止。而公司于12月9日就解除劳

动合同，显然是违法的。

其二，该公司曲解了有关法律的规

定。《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

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

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在这

里需要弄明白的是，这条法律规定的适

用前提是：劳动者不符合用人单位招工

时要求的条件和标准，即劳动者在相关

职业技能考查、考核中不合格，或者在试

用期绩效考核不合格时，用人单位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而劳动者因病暂时住

院治疗、不能工作的情形并不属于这种

情况，不能适用这条法律规定。


